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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机动车

都得贴“黄绿标”

消防不达标，罚！

本报威海7月10日讯 (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世
成) 记者从威海市交警支队
获悉，公安、环保、交通部门
目前正制定在用机动车全面
实行尾气检测的管理办法，
预计该办法将于8月1日起实
施。主要内容有在用机动车
必须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并
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尾
气检测周期与年检周期一
致，今年12月起，交警将对未
取得环保检验标志上路车辆
进行处罚。

据威海市公安局车管所
查验股股长苗军介绍，除轻
便摩托车、摩托车、三轮汽
车、低速载货车(上述车辆的
排气污染检测的时间会另行
公告)外，凡是在威海登记注

册的在用机动车全部实行排
气污染检测。“以往，只有6年
车龄以上的机动车才进行尾
气检测，今后只要在用的车
都将进行尾气检测。”经检测
后，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
准的车辆由环保部门发放环
保检验合格标志。“这种标志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标’、

‘绿标’，尾气排放达到‘国
三’排放标准的车贴‘黄标’，
达到‘国四’排放标准的贴

‘绿标’。”而未取得环保检验
标志的机动车，车管部门将
不予发放年检合格标志，交
通部门不予办理营运车辆定
期审验合格手续。

苗军解释说，机动车排气
污染检测周期与机动车年检周
期一致。“比如说，一辆车两年

才需要安检一次，尾气排放检
测就两年一次；一辆车一年需
要安检两次，尾气排放检测也
就一年两次。”初次年审有效期
至2013或2014年、且未取得环
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车主
可凭该车的行驶证于今年11月
底之前，到车管服务窗口免费
领取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其它
车辆需经检测合格后，才能领
取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今年12月份起，交警、环保
部门将开展执法检查，对未取
得环保检验标志就上路行驶的
车辆，由交警部门暂扣驾驶证，
要求该车车主或使用人补办相
应手续，并处200元罚款，“不只
是威海的车，山东省内的车辆
只要进威海，就必须贴有‘黄
标’或‘绿标’，否则都将处罚。”

本报威海7月10日讯
(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汤琨 ) 夏季是火灾易
发季节，从6月20到7月10
日，经区消防大队启动严
打公共聚集场所消防安全
出口锁闭、疏散通道堵塞
的专项行动。20天时间，经
区有6家单位因为存在消
防隐患而被处罚，另有一
家工厂因不安装消防基础
设施被处罚。

连日来，经区消防大
队对全区公共场所进行

“地毯式”火灾隐患排查。
本月初，在凤林出口加工
区的威海东源食品有限公
司，消防队员发现这家公
司的一层厂房安全出口锁
闭，里面有300多名工人。
东源是一家韩资海产品加
工企业，年产销量在5088
吨左右，产品全部销往国
外。如此大的企业，竟把员
工安全当儿戏，安全出口

多处被上锁，锁住了300多
名员工的安全通道。东源
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
十八条，经区消防大队依
法对其中做出了罚款5000
元的处罚。

7月9日，经区消防大
队执法监督人员检查威海
友华商务宾馆时，发现其
部分楼层的安全出口上锁
封闭，影响相应楼层的客
房安全。这家宾馆位置离
火车站、长途汽车很近，建
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在
当下旅游旺季，差不多每
天顾客爆满，多为来威旅
游的旅游团队或个人，对
宾馆地形基本不熟悉。一
旦发生火灾，封锁的出口
必将严重误导客人。友华
商务宾馆严重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
经区消防大队依法对其罚
款5000元。

7月10日，在威海友林
纸品有限公司，消防监督
工作人员发现了更为严重
的消防隐患。这家纸制品
公司面积400平方米的车
间，堆满了易燃的纸张，却
没有安装应急照明灯和疏
散指示标志，情节更为恶
劣，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被
处罚款1万元。

经区消防大队参谋
孙磊介绍，现在，对基础
消防设施的监管，有竣
工、改建的消防验收关
口，一般单位不会缺少这
些硬件，但闭锁安全出口
的软性违规现象如此普
遍存在，说明责任单位负
责人的基本消防安全常
识严重缺乏。针对这一苗
头，经区消防大队将在

“地毯式”监督检查的同
时加大处罚力度，“重拳”
打击这种违规行为。

10日，威海市
公安局举行了2012

威海反恐怖对抗
实战演练。各应急
分队按照现场指
挥部的指令部署，
根据实际情况和
各自职能，分别开
展了警戒、谈判、
搜爆、排爆、灭火、
勘查、研判、调查、
抓捕等工作，最终
成功处置了这起
恐怖袭击事件。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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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艳冰 摄

反恐对抗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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